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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嘉峪关市酒钢宾馆八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48

3,746,117,799

59.81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由副董事长、总经理杜昕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会

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高欣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30,369,298

比例（%）

99.5796

反对

票数

13,852,500

比例（%）

0.3697

弃权

票数

1,896,001

比例（%）

0.0507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30,475,698

比例（%）

99.5824

反对

票数

13,838,600

比例（%）

0.3694

弃权

票数

1,803,501

比例（%）

0.0482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29,621,398

比例（%）

99.5596

反对

票数

14,619,800

比例（%）

0.3902

弃权

票数

1,876,601

比例（%）

0.0502

4、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29,637,788

比例（%）

99.5600

反对

票数

14,176,310

比例（%）

0.3784

弃权

票数

2,303,701

比例（%）

0.0616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28,879,064

比例（%）

99.5398

反对

票数

15,843,234

比例（%）

0.4229

弃权

票数

1,395,501

比例（%）

0.0373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暨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30,191,398

比例（%）

99.5748

反对

票数

13,903,600

比例（%）

0.3711

弃权

票数

2,022,801

比例（%）

0.0541

7、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暨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146,860

比例（%）

67.8432

反对

票数

17,473,100

比例（%）

27.4743

弃权

票数

2,977,911

比例（%）

4.6825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29,780,554

比例（%）

99.5638

反对

票数

14,110,434

比例（%）

0.3766

弃权

票数

2,226,811

比例（%）

0.0596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28,830,298

比例（%）

99.5385

反对

票数

15,479,300

比例（%）

0.4132

弃权

票数

1,808,201

比例（%）

0.0483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27,795,288

比例（%）

99.5108

反对

票数

16,966,800

比例（%）

0.4529

弃权

票数

1,355,711

比例（%）

0.0363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29,607,298

比例（%）

99.5592

反对

票数

14,673,700

比例（%）

0.3917

弃权

票数

1,836,801

比例（%）

0.0491

12、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27,928,464

比例（%）

99.5144

反对

票数

15,832,234

比例（%）

0.4226

弃权

票数

2,357,101

比例（%）

0.0630

13、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5-2027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10,937,907

比例（%）

99.0608

反对

票数

33,303,491

比例（%）

0.8890

弃权

票数

1,876,401

比例（%）

0.05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11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6,359,136

47,087,370

比例（%）

72.8941

74.0392

反对

票数

15,843,234

14,673,700

比例（%）

24.9115

23.0726

弃权

票数

1,395,501

1,836,801

比例（%）

2.1944

2.88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关联股东-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甘肃明昊律师事务所
律师：郝春虎、李明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报备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甘肃明昊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307 证券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编号：2025-037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25-034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
议采用通讯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吴捷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 7人。公司监
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与会董事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累计对外投资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累计对外投资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25-035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1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
议采用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沈飞女士召集和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了以
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累计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25-036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
累计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累计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对全资子公司日发精机（香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发香港公司”）增资。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资概述
1、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日发香港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有意大利MCM公司100.00%股权及浙江麦创姆精密机床有限

责任公司100.00%股权。为满足日发香港公司全资子公司业务拓展需要，提升行业竞争力，公司以自有资
金600万欧元（按2025年5月15日汇率约合人民币4,833.84万元）对日发香港公司根据其经营情况进行分
期增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持有日发香港公司100%股权，其注册资本由605万
欧元增至1,205万欧元，股份总数50,000股不变。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

累计对外投资的议案》，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本次增资事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公司住所

注册资本（股份总数）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日发精机（香港）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观塘道348号宏利大厦6楼

6,050,000欧元（50,000股）

2016年8月19日

投资、咨询、进出口贸易

2、增资方式及资金来源：本次增资以货币形式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3、日发香港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691,380,283.18

-119,097,745.32

-170,191,861.52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858,185,365.34

822,032,105.71

36,153,259.63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125,420,000.14

-43,401,029.13

-44,878,215.79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855,881,214.59

870,667,310.69

-14,786,096.10

4、增资前后股份数量及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1）增资前后股份数量变化
本次增资前日发香港公司注册资本为605万欧元，股份总数50,000股；
本次增资后日发香港公司注册资本为1,205万欧元，股份总数50,000股。
（2）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持有日发香港公司100%股权，增资前后股权结构情况不变，具体如下：

5、经公司核查，日发香港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增资目的及必要性
本次增资款主要用于日发香港公司下属子公司业务拓展及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增资为其子公司业务

拓展提供有力支持，有助于增强子公司信誉，提升品牌形象，扩大市场覆盖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发
展规划。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日发香港公司是综合考虑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现状做出的审慎决策。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增资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存在的风险
（1）本次增资尚须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或备案，能否取得及最终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境外政府的政策体系、法律体系与社会商业环境等与国内有所差异，可能面临经营风险、管理风险

及政策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若未来业绩不及预期，可能导致股东面临投资无法收回的风险，也可能导致
上市公司未来的偿债能力下降。

四、累计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含本次增资事项在内，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对外投资累计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时间
（工商登记日）

2025年1月2日

办理中

合计

投资标的

日发香港公司

日发香港公司

持股比例

100%

100%

投资类型

增资

增资

投资金额
（万欧元）

600

600

1,200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工业新区东海大道2887号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

61,678,500

62.21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卜晓华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包含三名公司独立董事；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651,100

比例（%）

99.9555

反对

票数

26,400

比例（%）

0.0428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1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651,100

比例（%）

99.9555

反对

票数

26,000

比例（%）

0.0421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2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651,100

比例（%）

99.9555

反对

票数

26,400

比例（%）

0.0428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1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651,500

比例（%）

99.9562

反对

票数

26,000

比例（%）

0.0421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1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1,100

比例（%）

97.0490

反对

票数

26,400

比例（%）

2.8433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107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651,100

比例（%）

99.9555

反对

票数

26,400

比例（%）

0.0428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1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651,100

比例（%）

99.9555

反对

票数

26,400

比例（%）

0.0428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17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651,100

比例（%）

99.9555

反对

票数

26,400

比例（%）

0.0428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1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651,100

比例（%）

99.9555

反对

票数

26,400

比例（%）

0.0428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17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2025年-2027
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654,300

比例（%）

99.9607

反对

票数

23,200

比例（%）

0.0376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1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
薪酬方案暨确认 2024 年
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5 年度
薪酬方案暨确认 2024 年
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对外
担保预计的议案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关于制定《浙江联翔智能
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
年 分 红 回 报 规 划（2025
年-2027年）》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651,100

901,100

4,651,100

4,651,100

4,651,100

4,651,100

4,654,300

比例（%）

99.4143

97.0490

99.4143

99.4143

99.4143

99.4143

99.4827

反对

票数

26,400

26,400

26,400

26,400

26,400

26,400

23,200

比例（%）

0.5642

2.8433

0.5642

0.5642

0.5642

0.5642

0.4958

弃权

票数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比例（%）

0.0215

0.1077

0.0215

0.0215

0.0215

0.0215

0.02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涉及关联股东卜晓华、卜嘉翔、卜嘉城、嘉兴联翔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

决，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0,750,00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鹤岚、殷佳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

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72 证券简称：联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下午2:00
2、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梨园街与光电路交叉口东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光电园二期综合楼A1

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投票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
9:15-2025年5月22日下午3:00期间任意时间。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姜滨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歌

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3,38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51,030,06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686%，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计2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96,524,4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1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

的股东3,3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4,505,5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68%；参与投票

的中小股东3,38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7,648,8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82%。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见证律师以现场参会方式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

号

议案1

议案2

议案3

议案4

议案5

议案6

议案7

议案8

议案9

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未来
三年（2025 年一 202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5年度
金融衍生品交易额度
的议案》

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851,030,069

851,030,069

851,030,069

851,030,069

851,030,069

851,030,069

851,030,069

851,030,069

851,030,069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股数
（股）

847,897,775

847,847,517

843,393,417

847,847,617

848,732,723

848,073,260

841,736,723

846,594,463

848,589,181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总数比例

99.6319%

99.6260%

99.1027%

99.6260%

99.7301%

99.6526%

98.9080%

99.4788%

99.7132%

反对

股数
（股）

2,670,195

2,673,053

7,094,053

2,675,153

1,974,846

1,896,546

3,628,847

4,043,306

2,009,688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总 数

比例

0.3138%

0.3141%

0.8336%

0.3143%

0.2321%

0.2229%

0.4264%

0.4751%

0.2361%

弃权

股 数
（股）

462,099

509,499

542,599

507,299

322,500

1,060,
263

5,664,
499

392,300

431,2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总数比例

0.0543%

0.0599%

0.0638%

0.0596%

0.0379%

0.1246%

0.6656%

0.0461%

0.0507%

表 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议案10

议案11

议案12

《关于2025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851,030,069

158,512,863

851,030,069

796,547,951

98,888,445

848,295,223

93.5981%

62.3851%

99.6786%

54,060,
518

58,483,
455

2,381,146

6.3524%

36.8951%

0.2798%

421,600

1,140,
963

353,700

0.0495%

0.7198%

0.0416%

通过

通过

通过

议案11涉及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

号

议案1

议案2

议案3

议案4

议案5

议案6

议案7

议案8

议案9

议案10

议案11

议案12

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未来
三年（2025 年一 202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
金融衍生品交易额度
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157,648,863

157,648,863

157,648,863

157,648,863

157,648,863

157,648,863

157,648,863

157,648,863

157,648,863

157,648,863

157,648,863

157,648,863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股数
（股）

154,516,
569

154,466,
311

150,012,
211

154,466,
411

155,351,
517

154,692,
054

148,355,
517

153,213,
257

155,207,
975

103,166,
745

98,024,445

154,914,
017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比例

98.0131%

97.9812%

95.1559%

97.9813%

98.5427%

98.1244%

94.1050%

97.1864%

98.4517%

65.4408%

62.1790%

98.2652%

反对

股数（股）

2,670,195

2,673,053

7,094,053

2,675,153

1,974,846

1,896,546

3,628,847

4,043,306

2,009,688

54,060,
518

58,483,
455

2,381,146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比例

1.6938%

1.6956%

4.4999%

1.6969%

1.2527%

1.2030%

2.3019%

2.5648%

1.2748%

34.2917%

37.0973%

1.5104%

弃权

股数（股）

462,099

509,499

542,599

507,299

322,500

1,060,263

5,664,499

392,300

431,200

421,600

1,140,963

353,700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比例

0.2931%

0.3232%

0.3442%

0.3218%

0.2046%

0.6725%

3.5931%

0.2488%

0.2735%

0.2674%

0.7237%

0.2244%

上述相关议案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孙春艳律师、李方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

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
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发行集团”）

持有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13,572,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000%；副总经理王正安持有公司1,643,19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2107%。上述股份均来源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及发行上市后资
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出于自身资金需求，新华发行集团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

超过 4,071,6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不超过1,357,2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714,400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王正安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410,798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其持股总数的25%，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027%。本次减持计划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若减持
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变动、除权除息事项，
将根据相关规定对拟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3,572,000股

10.0000%

IPO前取得：13,572,000股（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正安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643,192股

1.2107%

IPO前取得：1,643,192股（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不超过：4,071,600股

不超过：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357,2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714,400股

2025年6月16日～2025年9月15日

IPO前取得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王正安

不超过：410,798股

不超过：0.302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10,798股

2025年6月16日～2025年9月15日

IPO前取得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

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新华发行集团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关于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的减持意向的承诺
在减持大千生态股份前，应提前五个交易日向公司提交减持原因、减持数量（或数量

区间）、减持时间（或时间区间）、减持价格（或价格区间）、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并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的价格（如果因
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做复权处理）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规则的要求。

如果违反减持声明擅自减持公司股份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并在获得收益的或知
晓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事实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在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违反上述减持声明的具体原因并向公
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减持声明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减持。

2、王正安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除权后）；公司

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除权后），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除权后），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华发行集团及王正安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
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择机
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在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
间，公司及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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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南昌国家高新开发区泰豪军工大厦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0

345,457,828

40.50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自强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
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其中独立董事虞义华先生因公务在身未出席本次会议，由独立董

事张横峰先生代其述职；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黎昌浩先生、财务总监霍茜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4,867,393

比例（%）

99.8291

反对

票数

462,015

比例（%）

0.1337

弃权

票数

128,420

比例（%）

0.037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4,833,193

比例（%）

99.8192

反对

票数

462,715

比例（%）

0.1339

弃权

票数

161,920

比例（%）

0.046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4,818,193

比例（%）

99.8148

反对

票数

481,915

比例（%）

0.1395

弃权

票数

157,720

比例（%）

0.0457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4,769,713

比例（%）

99.8008

反对

票数

526,415

比例（%）

0.1524

弃权

票数

161,700

比例（%）

0.0468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4,831,493

比例（%）

99.8187

反对

票数

464,715

比例（%）

0.1345

弃权

票数

161,620

比例（%）

0.0468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4,819,293

比例（%）

99.8152

反对

票数

474,815

比例（%）

0.1374

弃权

票数

163,720

比例（%）

0.0474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4,810,993

比例（%）

99.8127

反对

票数

478,315

比例（%）

0.1384

弃权

票数

168,520

比例（%）

0.0489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3,746,509

比例（%）

99.5046

反对

票数

1,544,399

比例（%）

0.4471

弃权

票数

166,920

比例（%）

0.0483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917,047

比例（%）

98.6768

反对

票数

484,815

比例（%）

0.9780

弃权

票数

171,120

比例（%）

0.3452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4,712,503

比例（%）

99.7843

反对

票数

602,505

比例（%）

0.1744

弃权

票数

142,820

比例（%）

0.0413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3,743,309

比例（%）

99.5037

反对

票数

1,573,999

比例（%）

0.4556

弃权

票数

140,520

比例（%）

0.0407

12、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4,732,993

比例（%）

99.7902

反对

票数

584,415

比例（%）

0.1692

弃权

票数

140,420

比例（%）

0.04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6

8

9

10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为 公 司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8,247,867

48,297,447

47,224,663

48,280,047

48,190,657

比例（%）

98.5938

98.6951

96.5029

98.6596

98.4769

反对

票数

526,415

474,815

1,544,399

484,815

602,505

比例（%）

1.0757

0.9702

3.1560

0.9907

1.2312

弃权

票数

161,700

163,720

166,920

171,120

142,820

比例（%）

0.3305

0.3347

0.3411

0.3497

0.291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为关联交易议案，参会的关联股东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泰豪集团有限公司实行了回避表决，

合计回避表决股份295,884,846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瑶、武千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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